大華國中109學年寒假輔導通知事項
一、寒假輔導日期訂為110/01/21（四）-110/01/27（三）。
【一、二年級不辦理寒假輔導，開學擇期實施複習評量】
二、本學年寒假輔導依臺中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五天，每天四節，共20節（國文、英語、數學各4節，自然3節，地科2節，體育1節，導師時間2節）。早上08:00開始上課，11:35放學，下午不排課。
三、109/02/18（四）開學，2/24（三）、2/25（四）舉行三年級第三次複習評量，範圍1-5冊；請提醒同學做好複習功課的規劃。
四、三年級寒假輔導課學科任課老師，原則上以原班老師為主，若有事不便參加，麻煩請任課老師尋找代理人員，並請於109/12/16（三）前將下列回條送回教務處。若有不方便排課時段亦請將回條109/12/16（三）送回。

教務處109/12/08
----------------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----------------------
回        條
三年級寒假輔導任課老師更換回傳單：109/12/16（三）前擲回

	班級
	科目
	原任課教師
	代理任課老師簽名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不方便排課時段：109/12/16（三）前擲回
	日期
	時間
	原因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9年12月____日

